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教職員工地下停車場定期停車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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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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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急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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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   新 辦
·   續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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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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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
	
	序號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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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校內編制人員 ( 薪資扣款 )
·   非校內編制人員 ( 線上金流系統繳費 )

	應繳金額：＄                     元整
	· 

	備  註
	
	身份證字號

	
	
	


注 意 事 項  ( 敬請詳閱 )
1、 申請資格: 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及名譽教授，行照車主除本人及配偶外，其餘不得申請。
2、 租期及租金：專任教職員工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兼任及約聘人員依聘期繳至聘期到期日，
每月繳清潔費新臺幣肆佰元整。
 三、申請停車證者請攜帶本人聘書或服務證、駕照、行車執照（車主為配偶者需檢附身分證；行照及
駕照均需在有效期間內，行照車主如為公司行號不得辦理），以上證件正本及影本至地下停車場
管理室驗證無誤後完成登記，並填妥申請表(請勾選繳費方式)或登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線上金
流系統」列印繳費單繳費，憑收據正本領取停車證。
 四、退費：除因奉准退休、離職、離校之本校教職員工生退還清潔費餘款全額外，其餘人員應扣中途
解約金一個月租金，餘款退還（退費基准日為自申請日起算之每月一日或十六日）本項申請應在
離校兩個月內辦理，超過期限視同放棄。
5、 本停車場採用車牌辨識系統，車牌請保持清潔完整，進出請放慢速度，以利車牌辨識。
六、定期停車證不得轉借(售)他人，應黏貼於申請車輛前玻璃窗內不可取下，若發現使用於他車或轉
借(售)他人使用，除罰款伍仟元外，並須追繳違規使用車之停車費(以全日全額計費)，若違規三
次立即終止定期停車權，三年內不接受定期停車申請。

七、更換新車(行車執照之車主名稱需與原申請人相同)或修車請攜帶新行車執照(正、影本)至運動場
停車場管理室辦理換證事宜。

八、本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管責任，若造成損壞及遺失，概不負責，地震及
颱風等天災時亦同。

九、在本停車場內發生意外事故，由當事人雙方自行解決，與本校無涉。

十、因停車人之故意或過失或無過失致失火毀損或污損或滅失本停車場設備或建築時，停車人應負賠
償修復之責。

十一、本申請表經申請人簽名確認願意遵守本停車場管理辦法之各項規定。

申請人簽名： 　　　　　　　　　年　月　日

辦理停車證證件影本黏貼表：

1、 本人行照、駕照在有效期間內，請將證照影本黏貼於下方框中。

2、 請憑本表至本停車場管理室領取(   )年度停車證，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截止。
※ 續辦者免再附黏貼憑證，若為新辦理或資料異動者則須附上新證件影本並黏貼整齊。
車輛行照影本服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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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駕照影本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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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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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浮貼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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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主為配偶時請檢附 )








